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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15 号

申请人：黄金宝，男，汉族，1999 年 5 月 17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新百伦领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

州市海珠区敦和路 171 号 A1 第四层西侧。

法定代表人：赖月华。

委托代理人：马杰涛，男，广东桦曜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黄金宝与被申请人广州新百伦领跑文化传媒有限公

司关于工资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

理。申请人黄金宝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马杰涛到庭参加庭

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9 月 18 日至 2023 年 10

月 1 日工资 72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我单位对申请人提出的仲裁申请有异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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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仲裁申请不具备法定的请求权基础及事实依据，申请人于

2023 年 9 月 18 日入职我单位，担任运营，我单位采用指纹打

卡考勤进行管理，申请人月薪 12000 元，具体构成为底薪 3000

元，月度全勤奖 500 元，工作绩效 4500 元（分为部门管理 1000

元，KPI 分值 3000 元，岗位绩效 4500 元），实际出勤天数为 13

天（2023 年 9 月 18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），2023 年 10 月 1

日我单位按照法定节假日规定安排员工正常放假，并未指派申

请人上班，当天时间属于申请人自行安排，其自行加班的行为

不应当按照法定节假日关于三倍工资的规定进行计算。我单位

认为申请人工作期间目无法纪，无视公司管理制度和领导工作

安排，在“抖店巨量百店”保证金绑定上用了非公司私人账号，

导致我单位无法获取账号信息，无法上架商品运营，并且采取

了违法刷单行为，虚构销售额度，我单位认为申请人作为劳动

者在上班时间实施违法刷单行为，虚构销售额度，且全公司休

息时间自行安排上班，属于典型的劳动碰瓷行为，不应当认定

其存在假期加班及正常上班提供劳动的情形，申请人工资计算

方式应按照底薪计算，3000 元÷21.75（法定工作天数）=137.93

元，按照其实际上班天数为 13 天计算，应为 137.93 元×13 天

=1793.09 元，申请人所提出的仲裁请求工资金额明显过高，请

求仲裁委驳回申请人不合理、不合法的部分诉求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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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岗位为

运营，约定每天工作 8 小时，每天 9 时起开始上班，每天 12 时

至 13 时 30 分为就餐休息时间，月休 4 天，申请人 2023 年 9 月

18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每日均有正常出勤，于 2023 年 10 月

1 日离职，最后办理工作交接至 2023 年 10 月 1 日下午 15 时。

申请人主张其每月工资固定 12000 元，被申请人未发放其 2023

年 9 月 18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 日工资 7200 元。申请人还主张

微信昵称“亮”系其直属上司秦某，微信昵称“雅诗”系被申

请人总经办工作人员赖某某，微信昵称“红叶”系被申请人财

务叶某。申请人提交微信聊天记录、微信群聊天记录拟证明其

主张。其中申请人与微信昵称“亮”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：9

月 22 日对方向申请人发送直播间岗位人员每天上班时长 8 小

时，每月休息 4 天，如遇到节假日开播不能休息的，给予相应

天数的调休假等内容；10 月 1 日 12：48 对方向申请人发送“关

于黄金宝严重违纪被开除的公告”，内容显示“黄金宝个人私自

刷单造假交易数据，无视法律和公司规章制度，又故意删掉数

据，隐瞒违法和违规行为，对公司造成重大损失，直接开除！

其违法行为将移送公安机关处理”等内容，落款有被申请人字

样的盖章，落款日期 2023 年 10 月 1 日。其中申请人与微信昵

称“雅诗”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 10 月 1 日对方向申请人发送一

张图片及“这个就是你刷的单”，申请人回复“我自己买有问题

吗？”。其中申请人与微信昵称“红叶”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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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3 日申请人向对方发送“花名册-新百伦领跑”电子表格，

表格中显示申请人的姓名、职位运营、入职时间 9 月 18 日、试

用期工资 12000 元等内容，对方回复“收到”。其中微信群昵称

“领跑梦想、抖音直播群”载有申请人就日常工作沟通的相关

内容。被申请人对微信群聊天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

予以确认，确认微信昵称“亮”系秦某，微信昵称“雅诗”系

赖某某，微信昵称“红叶”系叶某，该三人均是其单位工作人

员，其单位未发放申请人在职期间工资，但其单位主张申请人

月工资构成为底薪 3000 元，全勤 500 元，岗位绩效 4500 元，

工作绩效 4000 元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当事人对自身主张负有举

证义务。被申请人虽主张申请人月工资构成为底薪 3000 元，全

勤 500 元，岗位绩效 4500 元，工作绩效 4000 元，但未提交证

据予以证明，其单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而申请人主

张其月工资为 12000 元，并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，故

本委采纳申请人关于其月工资标准的主张。又，被申请人确认

未支付申请人在职期间的工资，结合本委查明事实，故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

人 2023 年 9 月 18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 日工资 7941.18 元

﹝12000÷（21.75 天+4 天×200%）×（9 天+3 天×200%+1 天

×300%）+12000÷（21.75 天+4 天×200%）÷8 小时×4.5 小时

×300%﹞，现申请人仅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 7200 元，此系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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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对自身权利的自主处分，本委予以尊重并照准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2023 年 9 月 18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 日工资 7200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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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宋 静

二○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
书 记 员 林婉婷


